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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严季新、施克俭合计持有新海星投资

１８．９２％

的股份，同时与新海星投

资另外

７５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新海星投资

５８．２１％

的股份）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 该等

７５

名自然人股东就新海星投资及

／

或海星股份层面的事项与

严季新和施克俭一致行动，在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时，以严季新和施克俭

的意见为准，因此，严季新和施克俭就新海星投资层面

７７．１３％

的表决权享

有控制力。 新海星投资持有海星股份

９０．５０％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严

季新、施克俭能够通过新海星投资对公司实施共同控制，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严季新、施克俭基本情况如下：

严季新，男，

１９６５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３２０６２４１９

６５０７＊＊＊＊＊＊

，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

施克俭，男，

１９６７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

６７０５＊＊＊＊＊＊

，住所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三、股东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

５

，

２００

万股新股，本次

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及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万股） 比例 股份数（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新海星投资

１４

，

１１８．００ ９０．５０％ １４

，

１１８．００ ６７．８８％

南通联力

１

，

４８２．００ ９．５０％ １

，

４８２．００ ７．１２％

二、本次发行股份

社会公众股股东

－ － ５

，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共

５２

，

８６９

户，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南通新海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６７．８７５０

２

南通联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７．１２５０

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３３２ ０．０７０４

４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８８ ０．００６８

５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８８ ０．００６８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４０ ０．００５６

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６６ ０．００５１

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２１８ ０．００４０

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农行

８

，

０４４ ０．００３９

１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０４４ ０．００３４

合计

１５６

，

２２０

，

１２０ ７５．１０５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

，

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１０．１８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１４６

，

３３２

股，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

。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５２

，

９３６．００

万元， 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９

］

２５５

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及构成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万元）

１．

承销保荐费

４

，

６３１．９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５３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２１８．００

４．

信息披露费

５０８．９０

５．

发行手续费

９５．２０

费用合计

５

，

９８４．００

以上费用均不包含增值税。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６

，

９５２．００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０２

元（按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６

元（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的孰低额和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

１５．４４

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

报告（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９

］

１１８

号），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中

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公告不再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分

析说明请详见本公司已刊登的招股说明书， 本公告不再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

意。

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度报

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上市公告书附件，主

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

６８８

，

６９０

，

３５２．７７ ７７４

，

１３２

，

７１３．７２ －１１．０４％

流动负债

２６３

，

１３１

，

０７０．３６ ２９１

，

３３５

，

８６８．１９ －９．６８％

总资产

１

，

０３４

，

６９９

，

２７７．０１ １

，

１００

，

８４３

，

７４２．４７ －６．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４９

，

８８７

，

６０６．２０ ７８３

，

２６０

，

７８８．７１ －４．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８１ ５．０２ －４．２６％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５２２

，

７７４

，

０５４．７３ ５２２

，

２１８

，

２１９．１３ ０．１１％

营业利润

８１

，

３１２

，

９６２．３４ ８０

，

６９５

，

１９５．６４ ０．７７％

利润总额

８１

，

２１１

，

２８２．４５ ８０

，

５２９

，

４０５．４０ ０．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

，

０８７

，

０６５．９４ ６９

，

０７８

，

７６２．１９ ２．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

，

１０４

，

４４６．０６ ６４

，

６９４

，

３４０．０７ －５．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６ ０．４４ ４．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９ ０．４１ －４．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４９ ９．９０ －０．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１６ ９．２７ －１．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

，

３６６

，

５８５．８５ １０７

，

０７３

，

３２３．１２ －７５．３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１７ ０．６９ －７５．３８％

注：相关财务指标按照本次发行前的股本计算。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

的差值，未经年化处理。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流动资产较

２０１８

年末减少

８

，

５４４．２４

万元， 降幅

１１．０４％

，主要是由于分红导致货币资金减少所致；公司流动负债较

２０１８

年末减

少

２

，

８２０．４８

万元，降幅

９．６８％

，主要是由于短期借款及应付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较

２０１８

年末减少

３

，

３３７．３２

万元，降幅

４．２６％

，

主要是由于分红导致未分配利润减少所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

，

２７７．４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０．１１％

，

与去年同期对比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１０８．７１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９１％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

，

１１０．４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５．５５％

。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

相比总体保持平稳，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略有下

降的主要原因系本期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以及因利息收入和汇兑收益减少等

导致财务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８

，

０７０．６７

万

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７５．３８％

，主要系因上年同期收

到主要客户台湾智宝支付的供货保证金导致同期数据较高，同时，本期支付的

采购款项及员工薪酬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良好，经营模式、采购模式

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未出

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有关

规定，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行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用途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４０８８６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１６３２

高性能低压腐蚀箔扩产

技改项目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４０８８６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１７５８

高性能低压化成箔扩产

技改项目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港闸支行

５３９１７３５３３９０３

高性能中高压腐蚀箔扩

产技改项目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港闸支行

４８３２７３５３５４９７

高性能中高压化成箔扩

产技改项目

（一）募集资金专户之高性能低压腐蚀箔扩产技改项目

１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银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账号：

４０８８６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１６３２

金额：

１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用途：高性能低压腐蚀箔扩产技改项目

２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

１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２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

３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耀、田士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４

）乙方按月（每月

２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

５

）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６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

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

７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

８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二）募集资金专户之高性能低压化成箔扩产技改项目

１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银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账号：

４０８８６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１７５８

金额：

１０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用途：高性能低压化成箔扩产技改项目

２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

１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２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

３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耀、田士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４

）乙方按月（每月

２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

５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６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

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

７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

８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三）募集资金专户之高性能中高压腐蚀箔扩产技改项目

１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账号：

５３９１７３５３３９０３

金额：

９４

，

１６１

，

８６０．００

元（包括部分发行费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用途：高性能中高压腐蚀箔扩产技改项目

２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

１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２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

３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耀、田士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４

）乙方按月（每月

２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

５

）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６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

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

７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

８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四）募集资金专户之高性能中高压化成箔扩产技改项目

１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账号：

４８３２７３５３５４９７

金额：

１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用途：高性能中高压化成箔扩产技改项目

２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

１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２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

３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耀、田士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４

）乙方按月（每月

２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

５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６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

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

７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

８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

他对本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６３８

号国投大厦

４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８８３

传真：

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９６６

保荐代表人：王耀、田士超

项目协办人：庄林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8

日

附件：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

（上接

A17

版）


